
管理工程及相關顧問公司 
表現的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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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271/16-17(01)號文件



規管及跟進行動 
 
 

 
 民事訴訟 

 
 刑事檢控 

 
 合約條文 – 管理顧問公司表現機制 
 

現正諮詢法律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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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季為各顧問公司撰寫表現報告 
 
 各部門的「顧問檢討委員會」檢討及批簽表現報

告 
 

 若顧問公司不同意表現報告的內容，可按機制提
出上訴 

 

管理顧問公司表現機制 
 

《發展局技術通告(工務) 
第3/2016號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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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連續兩次表現報
告被評爲表現不
合格 

(iii) 其他情況 

• 暫停相關類別 
• 投標3個月或以

上 

• 暫停一個或多個
相關類別投標 

• 6個月或以上 

• 暫停一個或多個或甚
至全部類別投標 

• 參考(i)及(ii)情况的最
短暫停投標期 

規管行動 

(ii) 技術能力不勝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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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處的制定 
 
 
 由負責管理該顧問合約的工程辦事處提交

懲處建議 
 

 「顧問檢討委員會」決定有關懲處 
 

 如屬第(iii)類別，經「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
遴選委員會」批准後， 「顧問檢討委員會」
執行懲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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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顧問合約條款 
 
 
 在參與私人發展項目前，未有提出申請及得到批准 – 

利益衝突條款 
 

 在私人發展項目的規劃申請中，引用從顧問合約中獲
得的資料 – 保密條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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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處 
 

 暫停投標「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」
(EACSB) 轄下所有類別的顧問合約，為期3個月 
 

 禁止投標期限即將屆滿前，須檢視及滿意顧問公司表
現後，方撤消暫停投標的懲處 
 

 現時已在評審的標書，將慎重考慮應否繼續評審標書 
 

 具體影響 
 現時正進行評標的顧問合約中涉及奧雅納的標書，該

些顧問合約總值約一億元 
 

 預計在禁止投標期3個月內約有二十項顧問合約招標，
奧雅納將不能參與競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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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進工作 
 
 
 即時已提醒各部門和顧問公司 
 
 我們會檢討現有管理顧問公司表現機制，包括： 

(i) 合約條文 
(ii) 規管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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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段 簡述 
2015年9月 至 
2016年6月 

土木工程拓展署查詢及奧雅納回應以下各重點: 
  
 在私人發展項目有否利益衝突 
 在私人發展項目中使用受限資料 
 防止資料被不當運用的措施 
 橫洲第一期工務工程項目中的基建設計 

 
2016 年 6 月至
2016年11月初 

 土木工程拓展署整合資料及文件 
 奧雅納就事件的辯解 
 土木工程拓展署確立奧雅納不遵守顧問合約條款 
 土木工程拓展署建議根據《發展局技術通告(工務)第3/2016

號》採取規管行動 
 

往來信件摘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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